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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的初次評估同意書 

 
 

日期：          

 

學校：           

     
 

至       的家長/監護人： 

 

初步教育篩選結果表明，個人評估將有助於我們確定（學生的姓名）是否是一位殘障兒童。從評

估中獲取的資訊將被用來確定能否取得聯邦和州法律規定的額外幫助。然而，我們需要得到您的

許可，才能開始評估流程（參見隨附的“許可書”一頁）。一收到您的書面許可，我們就開始評估

流程，且一定在六十(60)個工作日之內完成。您可在這個流程期間任何時候撤回您對評估的許

可。 

 

合格的專業人士將評估（學生的姓名）的教育表現。評估至少包括下列項目： 

 

 視覺和/或聽覺篩查（如果之前未進行篩查過）。 

 

 審核並分析所有的篩查資訊，包括就讀情況、教育背景、社會背景及醫療歷史記

錄。 

 

 對學生、家庭和教師（如果在學校裡）進行訪談。 

 

 在日常活動（課堂、操場、午飯等）期間對學生進行觀察。 

 

 進行基於課程的評估，以確定對學生最有效的指導水準。 

 

 設計行為或指導性干預，以確定學生在常規教育課程中是否取得的足夠的行為或學

術進展。 

 

 設計合適的測試，衡量不同類型的能力，這些測試可能包括個人的一般知識和/或

學術能力管理測試。 

 

 講話與語言評估。 

 

 功能性行為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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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療評估。 

 

 運動評估。 

 

 其他評估（若在評估過程中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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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頁，共 3頁 

 

若您希望瞭解評估流程中考慮的其他資訊，請通知下文指定人士或在許可表上注明您的請求。 

 

填寫完上述提及的評估管理和其他評估材料之後，我們將會邀請您參加一次會議，討論評估結

果，並確定（學生的姓名）是否是殘障兒童。會議結束之後，我們將向您提供一份評估結果和資

格確定書。 

 

我們強烈鼓勵您參加各種會議，我們將在這些會議上決定您子女的教育需求。作為一個參與者，您

將參與設定每次會議的時間和日期，以及每次會議的與會者。 

 

根據《殘障兒童法實施條例》第 A和 B小節，殘障兒童家長擁有程式保障權利。家長權利見附件

中的《路易斯安那州殘障兒童教育法》的說明。 

 

在評估過程，若您有任何問題，請聯繫： 

 

姓 名：      

 

職 位：      

 

電話號碼：      

 
 

此致，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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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初次評估許可書 

 

日期：         

 

學校：           

     
 

至       的家長/監護人： 

 
 

請在合適的表述前面的方框內打勾，並儘快將這張表返回給學校，收件人： 

 

姓名：          

 

學校：         

 
 

 本人向您授予許可對本人的子女（學生的姓名）進行個人評估。 

           

 本人希望您在評估流程中考慮下列其他資訊。（請列出姓名或描述其他測試 /資

訊） 

 
                                      
                                      
                                     
                                      

 

 本人拒絕向您授予許可對本人的子女（學生的姓名）進行個人評估。 

 

 本人已收到一份《路易斯安那州殘障兒童受教育權利》。 

 
 
                                      
                          

家長/監護人簽名：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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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系統接收到的日期表：                                                                                                               

 


